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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洲里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(试行)

为深入贯彻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深化建设工程审批制度改

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现制定《满洲里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

一、豁免条件

属于清单中豁免内容的一般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交通建

筑工程、线性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、线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类

项目，在满足以下条件前提下，可不再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。

1.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物权规定及相关

法律法规要求。

2.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技术标准、规范要求。

3.满足卫生防疫、生态环保、消防、地质、结构等要求。

4.不损害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。

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一切活动如有造成周围环境或设施

损害与破坏，使国家、组织和公民个人遭受损失的，建设单

位或个人需承担补偿、赔偿等法律责任。

二、豁免方式

1.豁免内容分为免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和无需办理工

程规划许可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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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适用免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，免于核发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，但建设单位应当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相关

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实施需求编制建设方案，明确建设位置、

用地范围、建设规划、建设高度等建设指标，在施工前持相

关用地证明或同意使用用地的证明文件、建设方案以及相应

的图纸材料向市自然资源局备案，经同意备案后，方可进行

建设。

3.在城市主要交通道路周边、人员密集型场所等城市重

要位置建设的建筑工程、市政线性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委托

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建设方案，且图纸需达到申请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证图纸深度要求，并在相关图纸上加盖图纸报审

章，报满洲里市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

国土空间规划专项组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进行备案。

4.市政线性工程需取得主管部门的同意。

5.适用无需办理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，免于审查建设工

程设计方案、免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6.列入豁免清单的工程项目，原则上不再单独办理不动

产权属证明。

三、豁免内容

（一）免于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形

1.城市更新类

（1）由政府部门主导实施的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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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整治项目，包括街巷整治、庭院改善、老旧小区内部综合

整治、市政管线等改造提升项目，但拆除重建和历史文化街

区等历史文化保护区项目除外。

（2）既有老旧住宅建筑在不超用地范围并满足消防、

安全、日照、邻里关系等前提下，并取得街道等相关部门同

意后加装电梯的工程，增设或改建休憩廊亭、停车棚、垃圾

站、小区内非市政道路。

（3）在居住小区内实施“海绵化改造”工程、排水及

污水管道的新建及维修改造工程。

（4）在既有居住小区、机关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商业

区、火车站、飞机场、客运站等用地范围内新建、增建的非

机动车（包括电动自行车）停放场所。

2.公共服务空间服务品质提升类

在公园、绿地、广场等公共空间，建设非经营性的亭、

台、廊、榭、厕所、景观水池、雕塑和园林小品等建（构）

筑物。

3.施工暂设类

在项目用地或经批准用地范围内建设的临时建（构)筑

物，包括临时办公用房、临时生活用房、临时工棚、施工管

线、施工期间的临时出入口及其他承诺到期拆除的临时性用

房。

4.市政与公用设施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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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国有建设用地上独立建设的微型市政工程（建筑

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，用地面积小于 100 平方米的市政项目）。

（2）小型管线工程(含独立申报的过街横穿管、100 米

及以下既有道路改造或新增管、管径 200mm 及以下水源、气

源、热源、排水、通信工程、35kV 及以下架空及地下电力线

路新建及迁改)。

（3）所有城市交通管理设备及道路交通设施的安装、

维修、加固等不涉及道路规划红线修改变更的市政工程。

（4）用于安装灯、供电开关箱、箱式变压器、户外配

电箱、环网柜、一体化泵站、燃气调压计量设施与安全防护

装置、通信、弱电箱站等设施设备的基座、建筑构件等。

（5）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建设用于安装无线电发射设施

（塔、基站、铁架、斜拉杆等）的构筑物。

（6）不改变道路断面形式的既有道路改造，不涉及新

改扩建（构）筑物的交通市政工程，以及既有道路用地范围

内道路附属设施的更新改造或维护工程。

（7）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按要求建设的警务室、大门、

体育跑道、体育场地、无基础看台。

（8）相关部门设立的用于维护城市安全、治安管理的

监控设备、交通管理的岗亭等公益性设施，应急临时用电、

用水、用气建设工程，及临时性抢险救灾建筑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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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在原管位、管径符合《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

范》的管线更新、改造及利用原电力走廊增容改造的电力线

路、杆塔;原管位上检查井翻建、维修等。

（10）沿已批城市道路、国(省、县、乡)道、桥梁等预

留埋设过路支管。

（二）无需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情形

1.既有住宅小区、旧商业、旧厂房、旧办公等项目内不

涉及新建建筑物和不占用绿地的微改项目，如新增或更新消

防设施，新设体育锻炼器材、空调架、信报箱、快递箱柜、

可移动的简易门岗、体育游乐设施和公共信息发布牌，更新

停车棚、已建停车设施智能化更新、新能源充电桩、电动自

行车充电设备、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移动通信、道闸系统等

设施、设备。

2.规划审批手续齐全的已批加油站、加气站、油气合建

站、加能站项目在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应急部门同意，且不改

变加油站、加气站、油气合建站、加能站等级、满足安全间

距和消防要求的前提下，增设简易洗车房、储气罐、储油罐、

储油池、加油枪、换电站、排气口等设施设备，以及油罐增

减容、改变储存油品类型等加油加气设施设备改造工程。

3.道路、桥梁的维护整修工程；河道、管线（涵）清淤

工程，堤岸的维护加固工程；市政管线临时迁改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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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城市公共空间用地上，在不影响交通、消防等规范

的情况下，建设岗亭、保安亭、公交车站（亭）、志愿者服

务站、移动公厕、信报箱（快递柜）、自助式公用电话亭、

自助图书馆、儿童游戏设备、自助售货柜、由政府或社区统

一管理供公众免费使用的体育健身器材、公共直饮水设施、

献血屋、机动车及非机动车（含电瓶车）停车及充换电设备、

共享换电设施、公共自行车点、便民服务设施、无障碍设施

等公用设备。

5.既有用地红线范围内增设成品排烟、排风管道、空调

冷却塔、垃圾（分类）收集点等设备，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

和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。

6.污水、雨水一体化简易加压泵站；输油输气无建筑物

的阀室。

7.在原址不增加建筑面积，进行改建的公厕、垃圾站等

环卫设施等。

8.因消防疏散需要，不超出用地红线、不损害他人物权

的前提下增设的消防钢梯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本《清单》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有效期为 1 年，适用

范围为满洲里市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。

2.对符合《清单》的建设行为视为符合规划管理要求；

对借豁免名义违规建设的项目，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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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市自然资源局可根据国家、自治区、市有关政策及“放

管服”改革要求对豁免清单进行动态调整更新，解释权归市

自然资源局。

4.禁止豁免的情形还包括涉及新增建设用地、改变用地

性质、占用农用地或生态保护区的项目以及可能影响公共安

全、通风采光的项目。


